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动态维护方案

（公示稿）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2024 年 4 月批复后，积极落实自治区、市级战

略要求，严格落实底线管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断深入实

施，“三山两水多廊道，一心两轴三区多点”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逐步形成，有效支撑了我旗空间发展。

为推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与“十五五”发展规划和相关行业专项

规划充分衔接，为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

项目落地提供空间载体和要素支撑，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

通知》（内自然资发〔2026〕4 号）和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

开展《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总规”）动态维护工作。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的主要内容：

一、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动态维护

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原则

对我旗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了优化。调整后不

低于总规确定的耕地保有量 178.6852 万亩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 135.7527 万亩的目标。



二、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动态维护

按照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的原则对部

分旗县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不

低于总规确定的 12707.1960 平方千米保护目标。

三、对城镇开发边界的动态维护

结合我旗城镇空间发展的情况和“十五五”期间的空间

土地需求，对我旗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了规模调整和空间优化，

调整后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高于 1.4446。

四、对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规划的动态维护

根据“十五五”期间重点项目布局需求和城区更新要求，

按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用地总量不降低，服务覆盖范

围更加优化，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规模符合实际建设情况等原

则对中心城区范围内涉及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等地块进

行了调整优化。

调整后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绿地、交通、市政基础

设施等民生设施用地规模不减少，服务半径更加优化，“四

线”规模均不低于原总规目标。

此外，结合“十五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对重点建设项

目清单进行了优化。动态维护涉及的各类方案、图件、表格

及数据库均做了相应的调整。



附件 1：规划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图

附件 2：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